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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5          证券简称：通裕重工         公告编号：2017-049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常州海杰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的情况概述 

我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以下简称

“工商银行常州钟楼支行”或“甲方”）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

“《保证合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常州海杰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杰冶金”）在工商银行常州钟楼支行办理的融资事项提供担保。 

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召开了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

司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相互提供担保进行授权的议案》，同意授

权董事长决定公司及各子公司在总额度12亿元内的银行综合授信相互提供担保

的具体事项。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已于2017

年4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关于对公司

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相互提供担保进行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0）。此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海杰冶金在工商银行常州钟楼支行办理的融

资事项提供的担保属于上述担保范围。 

海杰冶金系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我公司持股74.72%，常州海杰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杰投资”）持股14.75%，常州常冶华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天投资”）持股6.74%,万建良先生持股3.79%。海杰投资、华天投资

以及自然人万建良先生资产规模较小，不具备银行认可的担保能力，且海杰冶金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为方便快捷的办理融资，海杰冶金此次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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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担保，其他股东不进行同比例担保。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州海杰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常州市龙城大道2229号 

法定代表人：司勇 

注册资本：12,991.9504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7日 

营业期限：2005年12月7日至2019年3月15日 

经营范围：冶金机械成套设备及备件、压力容器、水工金属结构设备、通用

航空设备研发及零部件制造、电力设备、金属材料机械加工、汽车备件、工程机

械及备件制造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金属材料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月 31 日 2016 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 46,875.37 46,993.50 

净资产 21,874.49 20,018.01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销售收入 9,928.75 8,430.55 

净利润 -679.11 -1,856.48 

资产负债率 53.33% 57.40%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签署时间：2017年 8月 10日。 

（2）担保的最高债权额：5,000万元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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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律师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括在 5,000万的最高余额内。 

（5）保证期间：①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

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

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②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

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两年。③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

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两年。④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

/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两年。⑤若主合同为

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两

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银行授信相互提供担保进行授权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长决定公司及各

子公司在总额度 12亿元内的银行综合授信相互提供担保的具体事项。授权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已于 2017年 4月 26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关于对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银行授信相互提供担保进行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0）。该事项

已经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决定公司及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相互提供担保事项

的总额度为12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

24.03%。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8月 17日 




